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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2024 年第 1 季度资产管理报告 

 

重要提示 

本报告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《关于规范金融

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

及其他有关规定制作。 

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东莞证券双

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（下称“集合计划”或“本集合计划”）

资产，但不保证本集合计划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 

托管人已于 2024年 4 月 22 日复核了本报告，本报告未经审计。 

管理人、托管人保证本报告书中所载资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

整性。 

本报告书中的内容由管理人负责解释。 

本报告书中的金额单位除特指外均为人民币元。 

本报告期起止时间：2024年 1月 1日－2024年 3月 31日 

一、集合计划简介 

名称：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

类型：固定收益类产品 

管理人：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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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管人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   成立日：2023年06月13日 

   成立规模：54,283,392.00份 

   存续期：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为10年，可展期。 

二、集合计划投资表现 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历史走势图（单位：元） 

 

 

三、集合计划管理人履职报告 

（一）业绩表现 

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，集合计划单位净值为 1.0632元，本报

告期净值增长率为 1.7416%，集合计划单位累计净值为 1.0632 元，

集合计划累计净值增长率为 6.32%。 

（二）投资经理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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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榆峻 

男，兰州大学金融专业硕士，中国注册会计师（CPA），历任私募

基金研究员、债券评级机构分析师、公募基金信用/转债研究员、公

募基金经理助理，1年权益研究、2年信评及 5年公募基金投研经验，

对周期、金融、城投等板块研究深入，参与管理过纯债、固收+公募

基金产品。自 2023 年 6 月起，任本集合计划投资经理，具有良好的

诚信记录和职业操守，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，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

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、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投资经理工作报告 

1、市场及投资策略回顾 

2024年1季度，中国债券收益率整体呈现下降趋势。短久期债券

方面，1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行了35.71BP，1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

下行了20.06BP。长久期债券方面，10年国债收益率下行了26.52BP,3

年期AA+中短期票据收益率下行了20.86BP。2024年1季度，债券收益

率下行幅度较大，主要系：1、2023-2024年跨年后资金趋于宽松；2、

宏观经济仍然不佳，1月、2月制造业PMI分别为49.2%、49.1%；3、2024

年2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下调50BP，五年期LPR下调25BP；4、国债、

地方政府债发行明显放缓，同时城投债发行也受到限制。 

2024年1季度，转债市场先跌后涨。具体来看，受宏观经济不佳

及结构化产品强制平仓影响，2024年初至2月5日权益市场大跌，导致

转债市场亦出现了较大跌幅。随后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权益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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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政策，同时宏观经济有企稳迹象，转债市场出现较大幅度上涨。  

本集合计划为净值型私募集合产品，运作上以配置盘为主，交易

盘参与较少，在坚守票息策略的同时，适当通过加杠杆增厚收益。持

仓方面坚持分散原则，同时提高等级要求，严控信用风险，不作资质

下沉。本集合计划配置了一定比例转债，通过波动操作及趋势投资，

取得了一定正收益，增厚了产品收益。 

2、投资管理展望 

2024年3月以来，中国宏观经济有好转迹象。3月份，制造业PMI

为50.8%，回到枯荣线以上；1月、2月出口金额分别同比增长8.20%、

5.60%；商品房销售情况有所回暖。预计后续，财政支力会加快，仍

有可能降息降准，且预计经济内生增长加快。考虑上述情况，预计国

债收益率呈现振荡走势。城投债发行规模或仍然受限，而固收类资管

产品规模增长较快，城投债收益率可能进一步下行，但预计下行空间

不大。 

转债方面，由于短期内反弹幅度较大，转债继续上涨概率较低。

但中长期来看，转债估值预计仍然较低，预计经济增长空间较大，目

前位置配置价值尚较高。 

策略方面，本集合计划后续对于纯债采用中性策略，具体为坚守

票息策略，保持中等杠杆，缩短持仓债券久期。对于转债，保持一定

配置比例，采用高抛低吸的策略获得收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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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集合计划运作情况 

（一）集合计划投资组合报告（2024年 3 月 31日）       

1、资产组合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民币元 

项   目 期末市值 占总资产比例 

银行存款、清算备付金、

存出保证金合计 
398,399.95 0.25% 

债券投资 144,428,124.51 91.34% 

股票投资 0.00 0.00% 

基金投资 0.00 0.00% 

理财产品投资 0 0% 

资产支持证券 0.00 0.00% 

债权投资 0.00 0.00% 

其他资产 13,296,041.59 8.41% 

资产总值 158,122,566.05 100% 

注：其他资产包括：应收利息、应收股利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、

应收清算款等项目。 

2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集合计划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

证券明细 

序

号 

证券名称 证券代码 数量 期末市值 

市值占集合计划

资产净值比例 

1 23南康 03 253113 110,000.00 11,353,060.37 9.1294% 

2 
23常德城投

PPN008 

032380924 100,000.00 10,550,902.95 8.484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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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23靖乡 01 253277 100,000.00 10,266,139.04 8.2554% 

4 23眉天 D2 253432 100,000.00 10,120,113.56 8.1380% 

5 
24镇江城建

PPN001 

032480229 100,000.00 10,012,159.45 8.0511% 

6 23金发 02 252346 80,000.00 8,558,459.29 6.8822% 

7 23抚州 05 252897 70,000.00 7,295,463.10 5.8666% 

8 
23南康城发

PPN001 

032380979 70,000.00 7,261,418.67 5.8392% 

9 23亳宜 01 253440 70,000.00 7,164,395.38 5.7612% 

10 
23鹰潭国控

PPN002 

032380822 50,000.00 5,253,429.43 4.2245% 

3、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

（1) 本集合计划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无报告期内被监管

部门立案调查的证券，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证监会、证券交

易所公开谴责、处罚的证券。  

（2)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，没有投资于超出集合计

划合同规定备选股票、基金库之外的证券。  

（3）集合计划其他资产的构成： 

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3,084,327.46 

应收清算款 211,714.13 

应收股利 0.00 

应收利息 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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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申购款 0.00 

其他应收款 0.00 

合计（人民币元） 13,296,041.59 

（二）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

在本报告期内，本集合计划运用杠杆情况符合有关规定。 

（三）集合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

根据合同约定，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实际投资收益分配情况中，

现金分红0.00元，红利再投资0.00份。 

（四）集合计划支付的管理费、托管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等费

用的计提基准、方式及支付方式情况 

1、管理费的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管理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.6%年费率计

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 ＝ E ×0.6%÷当年实际天数 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管理费； 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管理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

管理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管理人。 

2、托管人托管费计提和支付： 

本集合计划托管费按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0.01%年费率计

提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T ＝ E ×0.01%÷当年实际天数 



 

 

 

8 

T 为每日应计提的集合计划托管费； 

E 为前一日集合计划资产净值。 

集合计划托管费每日计提，每季度支付一次。经管理人与托管人

双方核对无误后，由托管人于每季度第一个月首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

托管费用从集合计划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托管人。 

 3、证券交易费用： 

集合计划投资运作期间发生的交易手续费、开放式基金的认（申）

购费和赎回费、债券交易经纪费用、印花税等有关税费，在收取时从

集合计划中扣除。 

4、其他费用: 

除交易手续费、印花税、管理费、业绩报酬（如有）、托管费之

外的集合计划费用，例如证券账户开户费用、银行汇划费用、审计费、

律师费、集合计划信息披露费用等，由管理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

应的合同或协议的具体规定，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，从

集合计划资产中支付。 

银行间费用（如有）：集合计划管理人应根据银行间费用相关法

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合同约定，将账户开户、结算管理等各项费用列

入或摊入当期受托财产运作费用，经管理人和托管人核对无误后，由

托管人主动从受托资产中扣划，无须集合计划管理人出具指令。委托

人和管理人申明已了解受托资产投资会产生的银行费用，并确保账户

中有足够资金用于银行费用的支付，如因托管账户中的资金不足以支

付银行费用影响到指令的执行，由过错方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和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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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受托资产未起始运作，由管理人在收到托管人的付费通知后完成支

付，托管人不承担垫付费用义务。 

5、增值税等应纳税费： 

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，以管理人为增值

税纳税人，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，从其规定；本集合计划运营过程

中发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在本集合计划受托资产中列支，集合计划

应每月计征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，由管理人、托管人根据规定在纳

税申报期结束前将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款项划至管理人指定的缴

税账户，管理人按规定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。法律、法规及其他规

范性文件对资产管理计划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另有规定的，管

理人根据规定执行。 

6、管理人的业绩报酬： 

本集合计划在集合计划分红日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

清算时，管理人根据实际年化收益率提取业绩报酬，业绩报酬应当计

入总管理费。从分红资金中提取业绩报酬的提取频率不超过每 6个月

一次。 

对于集合计划实际年化收益率大于对应份额业绩报酬计提基准

的部分，管理人按照 40%的比例计提业绩报酬。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是

管理人通过深入分析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、社会资金及金融市场利率

走势，依据所投资品种综合收益预测，并不是管理人向委托人承诺的

预期收益或保证收益，委托人将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 

业绩报酬计提基准由管理人确定后通过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。随

着宏观经济和利率水平变化，管理人有权调整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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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前在管理人网站上进行公告。 

（1）管理人业绩报酬提取原则： 

①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，本集合计划在分红日、委托人退

出和本集合计划终止时计提业绩报酬； 

②分红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；委托人

退出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退出资金中扣除；集合计划终止

时提取业绩报酬的，业绩报酬从清算资产中扣除。 

（2）业绩报酬提取方法： 

以上一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的业绩报酬计提日（以下简称“上一

个业绩报酬计提日”，如未发生业绩报酬计提，初始募集期内认购的，

以本集合计划成立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存续期内认购的，以

认购当日为上一个业绩报酬计提日，下同）到本次业绩报酬计提日为

计提区间计算年化收益率 R。 

年化收益率计算公式如下： 

R=100%*(P1-P0)/(P*D)*(当年天数)  

P1为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0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累计净值； 

P为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的单位净值； 

D为计提区间存续天数； 

R为年化收益率； 

业绩报酬的计算公式为： 

E=K*(R-R0)*40%*D/(当年天数) 

E=业绩报酬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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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0=业绩报酬计提基准； 

K=业绩报酬计提日对应的份额×上一业绩报酬计提日单位资产

净值。 

（3）当集合计划份额分红、委托人份额退出或集合计划终止清

算时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指令，将应付给管理人的业绩报酬从托管账

户中划拨给管理人。因涉及注册登记数据，业绩报酬的计算和复核由

管理人完成，托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划款指令进行划款。 

（五）集合计划账户监控情况说明 

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由托管人负责开设和管理，使用限于

满足开展本集合计划业务的需要。托管人以本集合计划的名义在其营

业机构开设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，账户名称为“东莞证券双债

添利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”。本集合计划的一切货币收支活动，包

括但不限于投资、支付退出金额、支付集合计划收益、收取参与款，

均通过本集合计划的银行托管账户进行。在需办理资金划拨时，托管

人根据管理人的有效划款指令进行划款。在托管存续期间，管理人未

经托管人书面同意，不得撤销托管专户，不得在托管人柜台办理资金

划拨、购买支票等结算业务。 

五、重要事项提示 

（一）本报告期内管理人有发生涉及管理人的诉讼事项，但相关

诉讼事项与本集合计划无关。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未发生任

何涉及本集合计划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。 

（二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组合策略、投资决策程序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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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改变。  

（三）本报告期内管理人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

任公司对管理人的自律措施，但相关事项与管理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

划及资产管理业务无关，本报告期内未发生资产管理计划及资产管理

业务受稽查或处罚的情况。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托管人托管业务机

构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监管部门任何处罚。 

（四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的投资经理未发生变更。 

（五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有发生调整，自

2024年 3月 11日起，本集合计划业绩报酬计提基准调整为【4.1%】。 

（六）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等其他涉及投

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。 

（七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董事、监事、从业人员及其配偶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关联方参与本集合计划的户数为 14 户，

份额为 5,782,108.43份，份额占比为 4.94%。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本集合计划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推广的文件 

2、《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》 

    3、《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》 

  4、《东莞证券双债添利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风险揭示书》 

  5、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、营业执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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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存放地点及查阅方式 

查阅地址：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21楼 

管理人指定网址：www.dgzq.com.cn 

管理人指定客户服务热线：95328 

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任何疑问，可咨询管理人东莞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4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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